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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智慧財產權，遏止非法影印!! 

 



各位親愛的北醫同學： 

歡迎您加入北醫大繼續豐富您的學術生涯！「選課手冊」將協助您在選課相

關問題上獲得充分之引導與解答，手冊內容包括選課時程、選課流程、課程地圖、

選課須知、網路選課說明、須以書面申請項目、選課常見Q＆A、可諮詢單位及

相關法規與申請表等，具體說明選課的方式與程序，相信對您能有所幫助，同時

亦歡迎上學校網站如「學期課程查詢」、「選課系統」、「系所課程簡介」、「全校課

程地圖」等，更進一步瞭解課程相關資料。此外，教務處的網站亦有許多與選課

有關之重要資訊，歡迎您隨時上網查閱。如果您有任何問題，也歡迎您隨時來電，

或以電子郵件方式詢問，期望您能好好規劃您的學習生涯，享有人生難得的盛宴。 

祝學習順心！ 

臺北醫學大學教務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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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時程 
  

新生/轉學生預選課 114.08.26 ~ 114.08.28 

⚫ 預選本系/他系選修等課程 

⚫ 各系所應修之課程，請參閱「各學制應必選修課程」 

志願選填 114.09.02 ~ 114.09.04 

⚫ 預選額滿的科目將進行志願抽籤 

⚫ 請於作業時限內進行權重分配，未填寫權重的科目視為

放棄抽籤 

加退選 114.09.08 ~ 114.09.17 

⚫ 未中籤的科目於本階段等候遞補 

⚫ 若課程尚未額滿及無等候遞補的同學，可自由加退選 

選課確認及更正 114.09.26 ~ 114.10.02 

⚫ 確認無誤→完成選課確認 

⚫ 有誤要更正→加選課程→網路申請；退選課程→紙本

選課報告書 

⚫ 未進行網路確認者，以教務系統既有資料為準，嗣後

不得再申請更正。 

校際選課：依各校時程辦理 

自開放日上午 9 時至結束日下

午 5 時(期間 24 小時網路作業) 

自開放日上午 9 時至結束日下

午 5 時(期間 24 小時網路作業) 

自開放日中午 12 時 10 分至結

束日下午 1 時(期間 24 小時網

路作業) 

自開放日上午 9 時至結束日下

午 5 時 

自開放日上午 9 時至結束日下

午 5 時(期間 24 小時網路作業) 

事項 

時程 

停修申請 114.10.07 ~ 114.11.28 

⚫ 因個人身心狀況或變故，致使不能專注於課業得申請 

⚫ 停修後不得低於規定之應修學分數，且同一學期不得再

以任何理由申請加選 1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outside.aspx?mainPage=QQBwAHAAbABpAGMAYQB0AGkAbwBuAC8ARQBOAFIALwBFAE4AUgBBADAALwBFAE4AUgBBADEAMgAwAF8ALgBhAHMAcAB4AA==&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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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時程請參照本校行事曆所訂日期及相關公告 

2. 選課相關事項如有異動，請同學於加退選前隨時上網至教務處「課務組」最

新消息查看，課務組之重要訊息亦將隨時寄送至同學之學校電子郵件帳號，

請特別留意。 

3. 學生於規定「選課確認」期間須至教務學務系統進行選課確認，依本校「學

生停修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若逾時未做確認即視同放棄，以教務學務系

統既有選課資料為準，嗣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正選課紀錄。 

4. 「選課更正」申請之要件包含因所選科目停開、未核准以致學分數不足、重

複選修、同科目選錯課號或其他特殊因素，請於期限內辦理更正；但此申請

並非「第二次加退選」作業，故如非上述原因(例：忘了進行放棄遞補、無法

適應課程內容或配合上課時間等)，將不予核准，請特別注意。 

5. 每學期於加退選後因個人身心之特殊狀況或家庭發生變故，得依本校「學生

停修實施辦法」辦理停修申請，停修核准之科目皆於成績單上註記「該科目

停修」，故請同學慎重選課。 

6. 紙本選課報告書及校際選課申請表如附件四&五，也可至教務處課務

組網頁下載。 

7. 延修生選課請參見【肆、選課須知】中之十、延修生選課。 

8. 全校開設課程請至北醫首頁「學生_課程_學期課程查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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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規劃與查詢 

一、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地圖 

課程地圖網站以學生導向為前提，引導同學進行課程規劃，透過對於課程全

面性的瞭解，從中點選並規劃其專屬之「課程學習路徑」，協助學生從整體角

度發展學習方向，並以主動的態度選擇課程及生涯定向。 

「課程地圖」網址：https://is.gd/uSmp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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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查詢 

(一) 查詢全校開設課程之開課系所、科目、學分、時間地點可由學校【首頁】

→【學生】→【課程】→【學期課程查詢】，即可查詢該系級於該學期之

開課內容。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outside.aspx?mainPage=QQBwAHAAbAB%20pAGMAYQB0AGkAbwBuAC8AVABLAEUALwBUAEsARQA1ADAALwBUAEsAR%20QA1ADAAMQAwAF8ALgBhAHMAcAB4AA==&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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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課時間及教室說明 

上課時間共三碼，第一碼表示星期，第三碼表示節次。例如: 203代表星期二

的第三節。 

節次 時間 節次 時間 

1 08:10 - 09:00 8 16:10 - 17:00 

2 09:10 - 10:00 9 17:10 - 18:00 

3 10:10 - 11:00 A 18:20 - 19:10 

4 11:10 - 12:00 B 19:15 - 20:05 

5 13:10 - 14:00 C 20:15 - 21:05 

6 14:10 - 15:00 D 21:10 - 22:00 

7 15:1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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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詢各系所學位學程各學制學生必選修課程 

可至學校【首頁】→【學生】→【學習輔導】→【各學制應必選修課

程】查詢各學年度入學學生之必選修科目表，亦可至各系所網站查詢課

程相關資料。 

 

必修學分之開課單位包含「校級共同」、「學院共同」、「系所特色」等，

畢業學分數及規範請參閱必選修科目表。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outside.aspx?mainPage=QQBwAHAAbABpAGMAYQB0AGkAbwBuAC8ARQBOAFIALwBFAE4AUgBBADAALwBFAE4AUgBBADEAMgAwAF8ALgBhAHMAcAB4AA==&GUID=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outside.aspx?mainPage=QQBwAHAAbABpAGMAYQB0AGkAbwBuAC8ARQBOAFIALwBFAE4AUgBBADAALwBFAE4AUgBBADEAMgAwAF8ALgBhAHMAcAB4AA==&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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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課須知 

一、選課期限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二條規定：「各階段學生選課作業須於規定期間內

辦理完成。修課未經核准，其所修科目學分不予承認。」，故各項作業時間請

依選課時程規定之時間內辦理，如需經師長簽核之各項申請，請同學及早辦理，

截止時間以「完成簽核流程」時間為準。 

二、重複選修不得累計畢業應修學分及成績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七條規定：「已修習及格之同一學分科目，不得重

複修習；且不得累計畢業應修學分及成績。」第二條規定：「退選未經核准卻

未到課及未參加考試者，該科目以零分計算。」 

三、選課學分數之上下限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四條「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選課學分限制」：

研究生以三至十五學分為原則，至少需修習一科目，學分不限，未符合規定者

當學期應予休學。 

四、選修他系所學位學程課程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應修之科

目學分，應以教務處所公布各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必選修科目為原則」，如因以

下原因方得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課程： 

(一) 如因重、補修之必修課程更動或上課時間衝突，欲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開

設課程，以科目名稱、內容及學分數皆相同為原則。並於選課期間至教務

學務系統進行特殊加選申請，經主授教師、原系所學位學程行政教師及主

管之核准。 

(二) 他系所學位學程未開放選修之課程，須經主授教師等各關卡核准，使得修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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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修他校課程 

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重要規定如下： 

(一) 准予校際選課之科目，以學生所屬學校未開設者為原則；應屆畢(結)業

生如有特殊情形者，經學生陳述事實，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准後，

得以專案申請之。 

(二) 每學期所選他校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一、學士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應屆畢（結）業生。 

二、延畢生。 

三、碩博士班學生。 

四、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原則簽訂學術合作辦法者。 

於前項但書情形，修習學分總數應受每學期最高限修學分之限制。 

＊以上摘錄校際選課相關內容，詳情請參照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辦理。 

＊目前與本校結盟學校學分費優惠一覽表 

 

＊臺北科技大學免學分費不含須在校外上課之實驗、實習課程；各校免學分費均不含暑修。 

＊中原大學除開放課程外，申請通過課程免學分費。 

＊延長修業年限者、在職專班，修習優久聯盟開放課程，需依開課學校學分費標準，至開課學

校繳交學分費；修習北聯大與其他結盟校課程，北醫將依開課學校學分費標準收費。 

結

盟

學

校 

臺

北

大

學 

臺北

科技

大學 

臺灣 

海洋

大學 

東

吳

大

學 

文

化

大

學 

世

新

大

學 

淡

江

大

學 

銘

傳

大

學 

輔

仁

大

學 

實

踐

大

學 

大

同

大

學 

逢

甲

大

學 

靜

宜

大

學 

中

原 

大

學 

東 

海 

大 

學 

臺灣

師範

大學 

慈

濟

大

學 

華 

梵 

大 

學 

清 

華 

大 

學 

優

惠

方

式 

免學分費 開放之課程免學分費 

 

限部分

開放之

課程 

免學分

費 

跨校

選課

之學

分費

互惠 

跨校

選課

之學

分費

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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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修或補修科目之處理原則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十條「重修或補修科目之處理原則」： 

(一) 凡有須重、補修之必(選)修科目，於選課時，應依各系所學位學程必修課

程表之先後順序修習，不得藉故拖延。 

(二) 凡全學年之科目，第一學期不及格未滿四十分者，不得續修第二學期；其

成績在四十分以上者，得准續修第二學期。惟全期皆及格始列入畢業學

分。 

(三) 各系訂有先後修習順序者，依其修課規定。 

以上規定皆摘錄自本校「學生選課須知」中之相關內容或教務會議決議等，建

議您在選課前務必先行詳閱，相關規範皆可於教務處網頁「課務組_相關法規」

下載。 

七、研究所三年級(含)以上學生選課 

(一) 選課須知 

相關費用計算方式請參見學校【首頁】→【行政單位】→【財務處】→

【學雜費專區】，點選該年度之學雜費徵收標準。校際選課學分數不計

入校內修習學分數，且收費標準依各校規定辦理。 

(二) 選課期限與流程 

1. 於「預選、加退選」時段利用網路選課系統選課。 

2. 依公告時間內，至北醫網頁→學生→學雜費→「列印學雜費及住宿費

繳費單(土銀代收網)」。至銀行繳費或 ATM 轉帳(同一般生繳費方式)。 

3. 於規定時間內上網進行選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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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讀微學程課程 

(一) 為鼓勵同學有系統地修習課程，共設置 69 個學程供學生申請。完成各學程

之規定應修科目後，透過申請及繳交費用即可得到正式學程證明書，加值同

學們的個人能力。 

(二) 查詢學程規劃書資訊： 

1. 北醫首頁→右上角點選「學生」→學分學程/微學程-學程介紹 

 
 

2. 以查詢人工智慧微學程為例。學程類別點選「微學程」，學程名稱點選

「人工智慧微學程」，按查詢，下方即出現人工智慧微學程資訊。可點選學

程名稱查看修畢資訊。 

 

3. 學程課程分為三大領域：基礎、核心、應用。修業規定欄位說明三個領

域修畢條件及應修總學分數。下方則呈現各領域認列的課程，同學可參考

各學期課程規畫表進行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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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外，可從「學期課程查詢」功能尋找當學期有開設的學程課程：查詢

種類選「微學程、學分學程」，課程名稱輸入「人工智慧微學程」，即可查

詢當學期有開設且對應該學程之相關課程。 

 

(三) 學程相關資訊亦可至課務組網站之「學程專區」瀏覽。 

北醫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學程專區 

 

九、修讀遠距課程 

(一) 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

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二) 已取得畢業學分中之遠距課程學分數(含數位自學課程)請至教務系統查詢。 

路徑：北醫首頁→教務學務系統→畢業學分進度→學分進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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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讀數位自學課程 

(一) 為讓同學更能妥善利用彈性時間學習，進而培養終身學習素養，本校目前共

開設 900+門數位自學課程，同學可於在學期間隨時修讀數位自學課程。 

路徑：北醫首頁→學術單位→跨領域學院→課程→數位自學課程 

(二) 數位自學課程可認列通識學分、系所專業選修學分(系內、系外)及跨領域微

學程，選課時請注意課程清單上標示的認列領域類別。 

(三) 同學選修數位自學課程及學分認列申請皆須於本校「數位自學系統」操作，

並至外部數位學習平台修課。修課前請務必先詳閱數位自學 Q&A。 

(四) 同學修讀數位自學課程可自主規劃學習進度及學習時間，學分認列申請於畢

業前隨時可提出。請注意於每學期數位自學中心官網公告的學分認列申請截

止日前，提交完課證書供中心審查認列學分。 

(五) 數位自學課程完課證書皆須自費取得，學校目前補助 Coursera 平台課程證

書費用；如為其他平台之全英課程，可向國際處申請[學生線上研修型補助]。 

  

 

   

數位自學中心官網 數位自學系統 數位自學課程清單 

   

數位自學操作說明 數位自學 Q&A 數位自學 Z 寶貝 

 
  

https://dsl.tmu.edu.tw/
https://cis.tmu.edu.tw/app/pages.php?PageID=DI003
http://s05.calm9.com/qrcode/2024-03/CZTIXZKLOE.png
http://s05.calm9.com/qrcode/2024-03/5NF0XCMME4.png
http://s05.calm9.com/qrcode/2024-03/RI4XB3RM5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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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網路選課說明 

學校【首頁】→【學生】→【個人資料】進入教務學務系統【登入畫面】 

 

 

  

 

【提醒】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二條規定：「各階段學生選課作業須於規定期間內辦

理完成。修課未經核准，其所修科目學分不予承認。」，各項作業時間請依選課

時程規定之時間內辦理，如需經師長簽核，請同學及早辦理，截止時間以「完

成簽核流程」時間為準。 

教務學務系統須連動個人學號信箱，在登入選課系統前，請先詳閱選課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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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上加退選 

 

1. 查詢課程類別，可依「課號或課名」、「開課單位(含合開課程)」、「星期及

節次」、「系所及核心能力查詢課程」、依領域查詢課程、全英語課程、遠

距教學課程。若要加選校級研究所共同課程，學院請選「其他」，系所選

「A00-研究所共同課程」，即可加選「研究倫理」或「健康資料庫管理」

課程，深化研究所學術研究能力。 

*亦可點選「課表」上空堂節次，查詢與空堂同一時段的課程 

2. 點選課名可查詢授課大綱及進度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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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興趣加選請按下『加選』。 

【注意】課表裡如已有一堂體育課，即無法再加選另一門體育課。如有等

候遞補中的體育課，仍可加選，但若遞補中之體育課遞補上，則

無條件退選該門加選之體育課程，請同學務必審慎評估。 

 

4. 可於已選課程清單確認是否加選成功。 

5. 從「已選科目清單」點選欲退選科目前的『退選』鍵即可退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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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加退選 

如有以下情形應透過特殊加退選功能「申請加選」 

1.上修本系課程(視學系開課設定) 

2.改修他系課程-重補修 

3.改修他系必修課程-興趣選修 

4.微學程、學分學程課程(限未開放他系系統加退選之課程) 

5.雙主修、輔系課程(限未開放他系系統加退選之課程)

  

 

可依各類別查詢課程 

點選加選原因後請記得按「送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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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必修課程無法於「線上加退選」退選，也請至特殊加退選申請，於欲退選

科目前按下「申請退選」，填寫退選原因後請按「送出」 

 
 

 
 
 

送出加選/退選申請後可於畫面下方特殊加退選申請紀錄，點選「流程」可查詢

簽核進度。 

 

三、選課清單查詢 

同學選完課後，請至「選課清單查詢」再次查詢已選之課程是否正確；若有

需要，可列印自存，以利日後進行選課確認時做為核對選課之資料。 

 

 
  

 

 

 

 

 

 

選擇學年期 

選擇選課課表或清單 

選課清單 選課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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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願填寫 

(一) 志願填寫 

適用於選課人數額滿之科目，請於志願填寫開放時段至「志願權重」進

行志願填寫。 

 

 

 

 

 

 

 

 

 

1. 志願填寫期間可隨時調整志願權數比重，但加總需為100，否則存檔

鍵呈現反白無法存檔。 

 
 

 
 

2. 志願權重是以系統關閉前最後一筆存檔資料為準。 

 
 
 
 

【注意】當權重為0時，仍有可能被選上或遞補上，若未填志願權重者(該欄位留

空者)，即代表放棄抽籤。 

 

僅會出現滿額科目 

可查詢各科目歷年最低錄取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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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抽籤順序：(1)修課單位(本班生)；(2)本系生；(3)具該開課單位雙主修/輔系

資格者；(4)院內生；(5)院外生；(6)權重高低(相同權重者由高年級優先)；(7)超

額依電腦亂數排序 

(「研究倫理」全英語課程：(1)外國生及全英語學位學程學生；(2)權重高低(相同

權重者由高年級優先)；(3)超額依電腦亂數排序) 

 

(二) 志願錄取結果查詢 

1. 查詢抽籤結果 

A.學生序號 > 目前錄取序號，代表未選上。 

→「已選課程清單」不會呈現該課程。 

B.學生序號 ≦ 目前錄取序號，代表已選上或遞補成功。 

→ 超過學分上限及放棄遞補除外。 

C.當滿額科目有人退選，則錄取序號自動增額。 

 

2. 「放棄遞補」 

A.未遞補上同學可隨時進行放棄遞補，一旦放棄便無法再恢復。 

B.若未進行放棄遞補者，至加退選截止前，皆有可能遞補成功，遞補

成功後不得以「忘記進行放棄遞補」為由申請更正。 

C.若未遞補上，但已改選其他同時段科目，原遞補科目未進行放棄遞

補，導致因前項(B.)原因遞補成功而發生衝堂者，將以遞補科目取

代後改選之課程。 

D.若已遞補成功，卻欲退選課程，請另於「線上加退選」退選課程。 

 

3. 執行放棄遞補時系統會跳出視窗請您再次確認是否放棄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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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課確認與更正申請 

 
 
 
 
 
 
 
 
 
 
 
 
 
 
 
 
 
 
 
 
 
 
 
 
 
 
 
 
 
 
 
 
 
 
 
 
 

【注意】選課更正申請之要件包含：因所選科目停開或未核准以致學分數

不足、重複選修、同科目選錯課號或其他特殊因素，可於期限內

辦理更正；但此申請並非「第二次加退選」作業，故如非上述原

因(例：忘了進行放棄遞補、無法適應課程內容或配合課程時間等)，

將不予核准，故請慎重選課，並應注意是否符合選課學分數下限

規定。 

  

學  生  選  課  確  認  流  程 

學生選課資料 

網路確認☆ 

行政老師 

網路確認 

       

系所主任 

網路確認 

課務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問題 

加選課程 

核准退選 

課務組直接更正 

選課系統資料 

☆：選課確認各階段作業時間，

屆時將於電子公佈欄公告。 

退選課程 

選課報告書 

核准加選 

系統自動加選課程 

系統加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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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對所選科目與加退選期間自行列印之選課清單是否相符。 

 
 

2. 選課資料正確：請按選課清單確認無誤，請點我。 

選課資料有問題：請按選課清單有誤要更正，請點我。 

加選如下圖，退選請填寫紙本「選課報告書」。 

 

 

 

 
 
 
 
 
 
 
 
 

3.送出申請後可於「選課確認與更正申請」下方查詢審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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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停修申請 

1. 於下列課程清單中點選欲停修課程前的「申請停修」。 

 

2. 勾選停修原因後送出審核。 

 
 

3. 送出審核後可於畫面下方停修申請紀錄查詢審核流程。 

 

【注意】停修後不得低於規定之應修學分數，辦理停修後不得以任何理由

再申請加選 

  

可於此查詢畢業學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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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統申請簽核說明 

(一) 各項線上申請以公告截止日時間前完成簽核流程為原則(簽核期間為

24 小時)，惟應預留各關卡教師之簽核作業時間，請同學們務必儘早

申請。 

(二) 系統每日(含假日)早上 9:00 會自動發信提醒各關卡教師待簽核之申請，

若教師尚未簽核，同學們可自行以當面說明、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提

醒教師簽核。若未完成結案，逾期將由系統逕行撤銷申請。 

(三) 簽核作業如下： 

1. 系統送出申請後，同學可於系統申請頁面點選【流程】查看該申請件

簽核流程及簽核意見。 

2. 如教師對該筆申請有疑慮或須請同學補充附件等，會描述於「簽核意

見」欄位並「退回」給同學補充相關文字及附件，同學可於教務學務

系統【登入畫面/首頁_待辦事項_簽核內容】，依照簽核意見修正再送

出或刪除申請。 

3. 如同學決定取消系統申請，若下一關卡教師尚未簽核，同學可於教務

學務系統【登入畫面/首頁_可撤回待辦事項_簽核內容】，撤回或刪除

申請。如下一關卡教師已完成簽核，則無法逕行撤回申請，請自行查

看該申請件簽核流程之下一關卡教師，並請該教師退回申請。如該筆

申請各關卡皆已簽核完畢並完成結案，則無法刪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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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須以書面辦理之申請項目 

一、選課更正申請(退選課程) 

請於網路確認開放時間進行網路確認作業，若須加選課程，請自行於選

課系統上選課；若需退選課程，請填寫「學生選課報告書」，於公告截止

日期前辦理完成(截止期限以送達課務組日期為準)，經簽核完成後，由

課務組退選課程。 

二、修習外校課程申請 

1. 辦理期限依各校規定，一般皆以加退選期限為準，請隨時注意公佈欄

公告內容。 

2. 應填寫「校際選課申請表」一份，本校學生至外校選修，請使用本校

申請表(若他校有特別要求，請另備他校申請表)。 

*選修北聯大盟校課程(非交換課程)請使用「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校際選 

修申請表」。 

3. 申請表經所屬系(所)、院主管及教務長核可後，依該校規定之時間、

程序，辦理選課手續並依規定繳交費用。本校結盟學校及學分費優惠

等相關規定請參見「選課須知」一節。 

4. 繳費後請將簽核完成之正本申請表繳回所屬學校(教務處)，另影印三

份影本分別送開課系所、開課學校(教務處)存辦及學生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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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選課常見 Q & A 

一、選課系統相關問題 

Q1：忘記e-mail密碼該如何處理？ 

A1：忘記原密碼時，請至學校【首頁】→【學生】→【聯繫_電子郵件帳號密

碼變更或同步】點選文字【密碼遺失變更系統】重新設定密碼。 

Q2：想要更改e-mail密碼該如何辦理？ 

A2：更改密碼方式如下： 

1.由學校【首頁】→【學生】→【聯繫_電子郵件帳號密碼變更或同步】 

2.分別輸入原帳號密碼與新設定之密碼，即可變更密碼。 

 

二、選課常見問題 

Q1：為何我有選該堂課，選課學生名單上卻沒有我的姓名？ 

A1：完成人工更正選課後，如果選課名單上仍未有您的姓名，表示您確實未

選修該課程，有可能是誤選同科目之他系課程或其他原因，請務必儘速

洽課務組承辦人員詢問，以維護您的權益。同時也提醒您，務必要進行

選課確認，以提早發現錯誤。 

Q2：為何我有申請校際選課，系統內的選課清單上卻無紀錄？ 

A2：校際選課申請表於簽核完成後，務必繳回1份申請表至本校教務處課務組，

以登錄至選課系統內，未繳回者選課視同無效。 

Q3：我想知道課程的上課內容、進度與參考書目？ 

A3：請連線至【授課進度表查詢系統】進行查詢。 

學校【首頁】→【學生】→【課程_授課進度查詢】依序輸入查詢條件，

即可查詢各科目之授課進度、內容與課程大綱等。 

Q4：二手教科書如何取得？ 

A4：1.二手教科書的取得有以下途徑： 

(1)向系上學長姐詢問，是否可提供二手教科書。 

(2)利用經濟部智財局『校園二手教科書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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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本校圖書館每學年初所辦理之二手書交流活動，活動網址

http://sites.google.com/site/tmulibbooks。 

2.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教科書，以免觸法。 

Q5：若在寒暑假上課(或實習)，該於何時選課？ 

A5：因當學期選課科目皆必須於學期末提出該科成績，所以例如：112年暑假

上課，應於112學年度上學期選課，若為113年寒假上課，則為112學年度

下學期選課；另假若實習課程無法於該學期完成，則應於實習結束後於

下個學期選課。 

Q6：加退選期間加選一科目，加退選結束後，在I’m@TMU上該科並未有我

的名字？ 

A6：加退選期間，I’m@TMU的學生選課名單每日更新一次，建議同學於選課

完成的隔天上I’m@TMU確認。若仍未出現，請與資訊處黃小姐聯絡(02-

6620-2589分機10307)。 

Q7：我在I’m@TMU上的選課清單和選課系統中的選課清單不同，到底哪一

個才是正確的？ 

A7：選課現況應以教務學務系統中所列的「本學期選課清單」為主。 

Q8：加退選期間加選一科目，該科目老師名單上為何沒有我的名字？ 

A8：同學可先確認選課清單上有加選到該科目，如確定有，可能老師點名單

是預選課後下載的資料，請老師再重新下載選課學生名單即可。 

Q9：我有外校輔系或雙主修的身分，有無受到選課學分數限制？ 

A9：若有外校輔系或雙主修身分，適用「臺北醫學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第三條「四、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原則簽訂學術合作辦法者」，不受校際

選課學分不得超過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的限制。 

 

 

 

 

http://sites.google.com/site/tmulib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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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識課程(語言中心) 

Q1：一定要在第一學年以前完成英語認證檢定嗎? 

A1：於「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中，畢業門檻為「指定多益成績或其他

同等考試」者，若於一年級入學註冊時仍未具備英語認證畢業條件，可

選擇修讀「(EAP)研究生學術英文寫作」、「(EAP)研究生學術英文簡報技

巧」或「研究生英語精進」課程，也可考取英語檢定證書達到各系所學

位學程英語認證標準。 

Q2：我就讀的研究所在「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附表中的規定是「從

其修業規定」，那我該怎麼辦?  

A2：英語認證畢業門檻從各系所學位學程之修業規定者，相關辦理程序及繳

交方式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行管理，同學若有疑問請逕洽各系所學位學

程辦公室。 

Q3：我曾通過英語檢定，但已過了有效期限，還可使用於英語認證嗎？ 

A3：可以。於「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中，畢業門檻為「指定多益成績

或其他同等考試」者，只要曾經通過英語檢定，並到達各系所學位學程

英語認證標準，無論證書效期都可以。 

Q4：如果我在修習替代課程的期間已通過英語檢定，那還要繼續修課嗎？ 

A4：於「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中，畢業門檻為「指定多益成績或其他

同等考試」者，若於修習「(EAP)研究生學術英文寫作」、「(EAP)研究生

學術英文簡報技巧」或「研究生英語精進」期間考取英語檢定，達到各

系所學位學程英語認證標準，得申請停修「(EAP)研究生學術英文寫作」、

「(EAP)研究生學術英文簡報技巧」或「研究生英語精進」等課程，若未

申請停修須依照課程規定完成此門課程。 

如有其他疑問，請利用上班時間洽詢語言中心 

(02)2736-1661轉2662/2679 或來信 lc@tmu.edu.tw  

mailto:lc@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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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選課諮詢單位 

資訊處(網路系統及操作等相關問題)   (02)6620-2589轉10300~1 

課務組承辦人 分機/E-mail 負責學院 

信義校區總機 (02)2736-1661 

沈汝倩小姐 
2121 

ruechien@tmu.edu.tw 
醫學院 

林玉靖小姐 
2127 

yuching@tmu.edu.tw 

口腔醫學院 

跨領域學院 

劉芷寧小姐 
2122 

ning0426@tmu.edu.tw 

研究所共同課程(必修) 

醫學科技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邱麗鈴小姐 
2124 

lily0729@tmu.edu.tw 
藥學院 

鄭貴之小姐 
2128 

kueichih@tmu.edu.tw 

研究所共同課程(選修) 

公共衛生學院 

營養學院 

黃韻竹小姐 
2129 

ych@tmu.edu.tw 

護理學院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雙和校區總機 (02)6620-2589 

劉宇晟先生 
10441 

dyccliu@tmu.edu.tw 

醫學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應修學分數、領域別、抵免等相關問題) 

一般通識課程：(02)2736-1661轉2663、6702 

語言中心課程：(02)2736-1661轉2662、2679、2770 

各系所(必選修科目、畢業學分、師資及課程內容) 

請參考「校內分機查詢系統」查詢各系所教師分機 

(https://glb2sys.tmu.edu.tw:8020/oitmanagement/extn_emp_search.aspx) 

各系行政主管及行政老師名冊，請至各系所辦公室洽詢 

  

mailto:ruechien@tmu.edu.tw
mailto:ning0426@tmu.edu.tw
mailto:am1129@tmu.edu.tw
mailto:kueichih@tmu.edu.tw
mailto:kueichih@tmu.edu.tw
mailto:dyccliu@tmu.edu.tw
https://glb2sys.tmu.edu.tw:8020/oitmanagement/extn_emp_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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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選課須知 

臺北醫學大學學生選課須知＊ 
92年12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年5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年6月2日校長核定 

97年5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年12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6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6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9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2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9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9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年11月11日北醫校教字第1110016922號令修正，全文14條 

第 一 條 （目的） 

本校為明確規範選課作業處理程序及原則，使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

及承辦人員有所遵循，特依據本校學則有關選課條文及教育部相關規

定，制訂「學生選課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 

第 二 條 （選課時程及原則） 

課作業依本校行事曆規定之日期辦理，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

況，教務處得公告調整各階段時程。各階段學生選課作業須於規定期

間內辦理完成。 

修課未經核准，其所修科目學分不予承認。 

退選未經核准卻未到課及未參加考試者，該科目以零分計算。 

第 三 條 （選課依據）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應修之科目學分，應以教務處所公布各該

系所學位學程之必選修科目為原則。 

大學部必修課程由教務處統一辦理加選為原則（不含當學期復學生、

轉系生、轉學生）。 

大學部學生修習通識課程，依本校「通識修業規定」辦理。 

大學部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辦

理。 

研究所學生應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畢研究所共同必修「研究倫理」零

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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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學期選課學分限制）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選課學分限制如下： 

一、研究生以三至十五學分為原則，至少需修習一科目，學分不限，    

    未符合本規定者當學期應予休學。但若因特殊情況，經 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核准後，得不受此限。 

二、大學部各學系除最高學年九至二十五學分外，其他學年為十六至 

    二十五學分，未達最低應修學分數者，須於選課更正期間加修學 

    分至規定最低應修學分數，未符合本規定者當學期應予休學。因 

    特殊情況經申請核可減修學分者、延修生及醫、牙學系受實習擋 

    修生不受此限，惟下限可低於九學分，但仍至少需修習一科目， 

    惟若因特殊情況，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准後，得不受此限； 

    上限則比照本條第三款應屆畢（結） 業生之規定。 

三、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者，得加修至三十一學分；應屆 

    畢（結）業生，得加修至二十八學分；已具輔系、雙主修資格者， 

    經系（所）主管核准得酌予增加。 

第 五 條 （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課程） 

學生如因特殊原因，欲修他系所學位學程開設課程者，依下列原則辦

理： 

一、如因重、補修之必修課程更動或上課時間衝突，欲改修他系所學    

    位學程開設課程，以科目名稱、內容及學分數皆相同為原則，並 

    於選課期間至教務系統進行申請，經主授教師、原系所學位學程    

    行政教師及主管之核准。 

二、凡本校大學部一年級（含）以上學生，可修研究所課程且成績七 

    十分及格者得給予學分。大學部畢業學分不足時，得以該研究所 

    及格課程學分列計大學部畢業學分，惟未來考入本 校研究所，不 

    得辦理抵免。 

三、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理。 

四、大學部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開設課程，需於選課期間至教務系統  

    進行選課，未開放課程需再經主授教師核准；選修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則經主授教師及通識行政教師核准；研究所依各系所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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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規定辦理。 

第 六 條 （選課確認） 

學生選課須受原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行政老師及相關系所學位學程主

管輔導，且應主動於規定時間內至教務系統中確認當學期選課清單。

未上網確認者，日後若發現選課錯誤，不得有所異議。 

第 七 條 （重複修習） 

已修習及格之同一學分科目，不得重複修習，且不得累計畢業應修學

分及成績。 

經教務會議核准更名前、後之課程屬於同一學分科目。 

修習體育課程及修習學分數大於已修及格之同一科目名稱者不列為重

複修習。 

第 八 條 （全學年課程）  

全學年之科目，應依序修習，不得前後顛倒。實驗科目應與學科課程

配合修習。 

第 九 條 （選課衝堂） 

選課科目之上課時間衝突者，其學分、成績概不承認。 

第 十 條 （重、補修課程）  

重修或補修科目之處理原則： 

一、凡有須重、補修之必（選）修科目，於選課時，應依各系所學位   

    學程必修課程表之先後順序修習，不得藉故拖延。 

二、凡全學年之科目，第一學期不及格未滿四十分者，不得續修第二 

    學期；其成績在四十分以上者，得准續修第二學期。惟修完全期 

    皆及格始列入畢業學分。 

三、各系訂有先後修習順序者，依其修課規定。 

第十一條 （應屆畢、結業生選課提醒）  

應屆畢（結）業生選課時，應特別注意核算畢（結）業總學分，是否

不足或遺漏，以符合畢（結）業資格。  

第十二條 （選課人數不足之課程） 

選修課程因人數不足致無法開班時，由教務處公告統一辦理退選，並

於指定日期辦理補加選。開課基本人數另行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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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未盡事宜）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核決權限） 

本須知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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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北醫學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95 年 12 月 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6 年 1 月 8 日台高(二)字第 0950195637 號核備 

102 年 5 月 2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0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30010375 號核備 

108 年 12 月 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021727 號核備 

111 年 9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1 月 11 日北醫校教字第 1110016922 號令修正，全文 12 條 

教育部 111 年 12 月 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0116801 號核備 

 

第 一 條 本校為辦理校際選課事宜，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訂定「臺北醫學

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校院所開課課程為範圍，

並以本校該學期未開設者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者，經學生陳述事實，

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准後，得以專案申請之。 

第 三 條 校際選課學生每學期修習他校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 

數三分之一，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學士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應屆畢（結）業生。 

二、延畢生。 

三、碩博士班學生。 

四、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原則簽訂學術合作辦法者。 

於前項但書情形，修習學分總數應受每學期最高限修學分之限制。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至外校選課時，應先擬具申請書，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及教務長核可後，依該校規定之時間、程序，辦理選課手續並依

規定繳交費用。 

第 五 條 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時，須於本校教務學務系統填寫校際選課申請單 

後印出，連同所屬學校之書面同意文件，於本校規定之加退選期 

間內來校辦理。 

第 六 條 本校所開之課程科目，遇設有限修人數時，須有餘額方得接受外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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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選課。 

第 七 條 獲准選課之外校學生，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其選課程序與其它收費

標準比照本校學生辦理。 

第 八 條 外校學生選課後應依本校有關規定參加上課及考試。 

第 九 條 參加校際選課之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由成績管理單位，將選課

學生之成績單送交其原就讀學校。 

第 十 條 外校學生校際選課之成績考查，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參加校際選課學生，須遵守選課學校有關規章。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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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停修實施辦法 

 

教育部台(84)高字第 056671 號函准予備查 

93 年 6 月 14 日 92 學年度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3 年 6 月 29 日校長核定 

97 年 1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3 月 21 日校長核定 

100 年 7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12 月 2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01 月 30 日北醫校教字第 1090000300 號令修正，全文 7 條 

 

第一條  本校為顧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後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課程，特依據學則

第十五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每學期於校訂時間辦理加退選後，因個人身心之特殊 狀況或家

庭發生變故，致使不能專注於課業時，得依本辦法申請辦理停修退選；

若逾時未依公告之行事曆時程作網路選課確認即視同放棄，以教務學

務系統既有選課資料為準，嗣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正（加選、

退選及停修）。 

第三條  停修退選後修習之學分數，不得低於規定之應修學分數。 

第四條  每學期受理申請停修退選之時間為 行事曆選課更正後至期末考試週

前四週止。 

第五條  申請停修之學生，應於教務學務系統進行申請，停修院系所學位學程

課程經主授教師、原系所學位學程行政教師或指導教授、系所主管簽

准後生效；停修通識教育中心課程，經主授教師、通識行政教師簽准

後生效。 

第六條  辦理停修退選後，同一學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加選。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臺北醫學大學選課報告書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選課報告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Request for Course Selection
＊

 

      學年度/Academic Year     □ 上學期/ Fall Semester       □下學期/ Spring Semester   

學 系 
Department 

 
年 級 

Grade level  

學 號 
Student ID  

姓 名 

Name 
 聯絡電話 

Phone 
 

說明原由/ Reason(s) for the request： 
 

 

 

特申請/ I herewith apply for： 
課程 

Course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課號 

Course Code 

班別 

Class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必/選 

R/E 
學分

Credits 

授課教師簽名(加選)  

Instructor Signature 

(For Adding) 
加選 

Add 

退選 

Drop 

         

         

敬請惠准/ I hope that you will consider my application favorably.  

申請人簽名/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日期/Date of       月/Month       日/Day         年/Year 

簽核欄(請簽註意見及日期)/Approved (Comments & Date) 

行政教師
(A)
 

Administrative 

Advisor 
 

指導教授
(B)

 

Academic 

Advisor 研究生適用 

(only for Graduate Institute Student) 

單位主管
(C)

 

Department 

Chair 

 
課務組承辦

(D)
 

Curriculum 

Section Staff 

 

課務組組長
(E)

 

Curriculum 

Section Chief 

 
註冊組承辦/組長

(F) 

Register Section 

Staff / Chief 

 

副教務長
(G)

 

Associate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教務長

(H)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註：本報告書簽准後，正本送課務組存檔，如須留底，請自行影印。 

Note: After obtaining signed approvals, forward the original copy to Curriculum Section. Please make a photocopy, if necessary.                                   

                                                 
＊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shall prevail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Chinese version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附件五：臺北醫學大學學生校際選課申請表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校際選課申請表 

一、主旨：本校學生擬至貴校選讀課程，敬請同意。 

    說明：1.本申請表可替代公文，敬請惠予受理。 

          2.學生學期中如因故停修退選，敬請將停修名單寄本校教務處課務組。 

          3.學期（或暑期）課程結束後一週內，敬請將成績寄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基本資料欄 

申請類別 □學期校際選課   □暑期校際選課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學年度       學年       學(暑)期 

就讀系所  學制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年級 □延修生 

聯絡電話  E-mail  

申請理由 

□該課程本學期(暑修)在本校未開設或無適當學系課程可修 

認抵科目/學分：□必□選                         /      學分 

□策略聯盟學校選課（□雙主修 □輔系 系別：                   

□學分學程  學程名稱：                      

□其他                                                                

課程資料

欄 
 ＊本學期至外校修習學分數：        ＊核准後本學期總學分數：          

開課學校  學制 

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授課教師簽章 

開課系所  

課  號 科      目  學分 全/半 選別 年級 上課時間 
遠距 
課程 所屬學校 開課學校 

 
(中) 

(英) 
     

□是 

□否 
  

 
(中) 

(英) 
     

□是 

□否 
  

核定簽章欄  

所屬
學校 

審核 

系所 教務單位 

指導教授 
行政教師 

(通識課程須加會通識中心) 主管 
課務組 
承辦人 

註冊組 
承辦人 

註冊組 
組長 

課務組 
組長 

副教務長 教務長 

(非研究所免) 是否認抵畢業學分 □是 □否        
 

開課
學校 

系所主管 教務單位 出納組 

  已繳交計    學分費 
 

二、注意事項： 

1. 申請一般校際選課者，須符合本校校際選課規定並需於本校加退選期間內完成；申請跨校暑修須符合本校暑期班授課辦法第

二條第二款規定(需補修或重修者)。 

2. 屬策略聯盟學校或有選課合作之學校，依共同訂定之規定辦理。 

3. 上課時間請務必填寫，所選課程皆不能衝堂。 

4. 填表說明：學生填具本申請表簽核欄以外各項資料→送本校授課教師、相關單位簽章→送開課學校授課教師、系所主管及管

理單位核章→正本送所屬學校教務單位存辦，另影印三份影本分別送開課系所、開課學校教務單位存辦及學生自存。 

*校際選課程序完成後，務必繳回正本申請表至本校教務處課務組，未繳回者視同選課無效。學期中如因故辦理停修退選，核定

後之申請表影本請繳回本校教務處課務組，以免影響成績登錄。 

5. 學生如未依開課學校之規定辦理，其造成的損失應自行負責。 

6. 承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教務處課務組；聯絡電話：(02)-27361661 轉 2121-2128 

※個人資料填寫，僅限於本表單申請目的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利用。 CS-08-C-20200623 



 

北聯合大學系統 校際選課申請表 

壹、基本資料欄                                                                                              
(1120821修正通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選課學期               學年度 第        學期 

就讀學校 

(校區) 
 學生姓名  

就讀系所  原校學號  

身分證字號  
學制部別/ 

年級.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年級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理由 

□該課程本學期在原校未開設或無適當學系課程可修 

欲認抵科目/學分：□必□選  □通識  □師培                   /      學分 

□策略聯盟學校選課（□雙主修□輔系 □學校/系別：                              . 

                    □學分學程 學程名稱：                                     . 

□興趣選修  □其他：                                                          . 

貳、選課資料 

開課學校 □臺北大學  □臺北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海洋大學 
授課教師 

簽章 開課系所 課程部別 
課
號 

科目名稱 學分 全/半 選別 
年
級 
上課時間 

遠距 
課程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中) 

(英) 
    

星期： 

時間： 

     :    至 
     :     :  

□是 

□否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中) 

(英) 
    

星期： 

時間： 

     :    至 
     :     :  

□是 

□否 
 

參、審核 (請依照數字順序簽核) 

就讀
學校
審核 

就讀系所核定 教學相關單位 教務單位 

□計入□不計入畢業學分 
註:學生畢業時，不得因上述核定而逾越各校校際選課實

施準則及學生所屬系所訂定之選課規定，否則失效。  

※1.欲選他校[通識/師培/體
育/英語精進]等課程者，請分

別加會通識中心/師培中心/

體育室/語言中心。 
※2.無修習上述課程則免。 

註冊組 教務處 
※臺北大學進修學士班同學請

洽進修教育組(學籍)審核 
※臺北大學學生免簽 

行政教師 指導教授 系所主管 課務組 
※臺北醫學大學 

學生適用  
※研究生適 

r※臺北大學學生

免簽 

 ※臺北大學進修學士班同學請

洽進修教育組(課務)審核 

開課
學校
審核 

開課(教學)單位核定 教務相關單位 出納繳費 

 ※臺北大學課程流水碼 U/M 請洽[日間部]課務組(三峽校

區)；課程流水碼 N/P請洽[進修部]進修教育組課務(臺

北校區)。 

繳交計    學分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四校簽

訂互惠協議請見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四校簽訂互惠協議如右表，

大學部延修生則納入原校修習學分數，依原

就讀學校之規定繳費。(四校學生互選部分

通識課程採線上選課方式辦理，不受理紙本

選課)。 

2.申請校際選課者，須符合各校校際選課規定並

應於各校加退選期間內完成，逾期不受理。 

3.選課流程：學生填具本申請表→送就讀學校系

所、教務相關單位核章→送開課學校核章

(授課教師、系所及教務單位)→正本送就

讀學校教務單位存辦，另影印三份影本分

別送開課系所、開課學校教務單位存辦及學生自存。*校際選課程序完成後，務必將正本/影本申請表送就讀/開課學校教務單位，未繳回者視同選課無效。 

4.學生如未依規定辦理，其造成的損失應自行負責。    ※個人資料填寫，僅限於本表單申請目的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利用。 

就讀學校 

開課學校 

臺北大學 臺北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海洋大學 日間

部 
進修部 日間部 進修部 

臺北大學 
日間部 

 
X O X X 

進修部 O O X X 

臺北科技大

學 

日間部 X O 
 

X X 

進修部 O O X X 

臺北醫學大學 X X  X 

海洋大學 X X X  

※O 指須繳開課學校學分費(原就讀學校不收費)； 

X 指免繳開課學校學分費(依原就讀學校之規定繳費) 

 


